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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了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相关县
市区政府向督察组反馈整改情况。现将第十九批的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布，希望举报人和
其他群众对所有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予以监督。

省第二环保督察组公告（十九）

省第二环保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及地方查处情况一览表 （第十九批 201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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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邵东县衡宝路和金旺路交叉

口处某塑料粒子加工厂，废水直

排附近铜江河；废气无组织排放，

气味难闻；噪声很大，严重影响周

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双清区政府机关路入口约

10 米处，有一小型垃圾车，臭

味非常大，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

武冈市污水处理厂废水排

入资江，严重污染资江水质，曾

多次向市环保局反映无果。

新宁县回龙寺镇板桥村没

有自来水，村民都是以井水作为

饮用水，但宏达采砂厂排放的废

水，严重污染当地井水的水质。

绥宁县寨市乡自来水公司

提供的自来水是受污染的，居民

用水不安全、不放心，要求解决

饮用水安全的问题。

大祥区敏州西路“易发餐

厅”的风机运行噪声扰民，油烟

外排口对着人行道,影响周边群

众正常生活；“新建回民餐厅”

“苏记”“兰州拉面”3家餐饮店油

烟经下水道排放，但排烟管存在

渗漏现象，对周边环境影响较

大；“一膳生活”油烟直排；“苏

记”和“一膳生活”两家餐饮店的

餐厨垃圾，经常造成下水道堵

塞。以上情况曾多次向12345投

诉热线、市环保局、大祥区环保

局反映未果。

武冈市环保局、国土局对武

冈市湾头镇泻油村14组某搅拌

站下发了拆除的通知，现在已经

过了拆除期限，搅拌站还没有拆

除的迹象，希望尽快落实到位。

双清区火车站乡高家村和

寒梅村交界处的“灰坝垃圾填埋

场”已经填满了，路边全是垃圾，

卫生环境非常差。

北塔区茶元头乡“马石坝水

库”，因养鱼户投食喂鱼引起水

质污染，水体呈黑色，臭气熏天。

水库的水直接流入资江，资江是

当地村民饮用水源。北塔区环保

局曾多次处理无果。

邵东县“仙人岭开发公司”

在桐车坎园艺场旁开发山林,破

坏生态，曾造成小型泥石流破坏

村民房屋，平时周边尘土飞扬，

严重污染空气。

洞口县石江镇“英雄水库”

附近某煤矿石厂和无名砖厂，生

产过程中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

境，村民担心引发泥石流。

邵东县界岭镇政府旁，某无

名采石场距离“界岭中学”约450

米，噪声和扬尘污染严重，影响

当地村民正常生活和学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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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7月10日，邵东县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大禾塘街道办事处和城东社区的同志一起到现场巡查，没有发现名为金旺路

的道路；对金旺农贸市场四周进行排查时，只发现在邵东县衡宝路与顺利港交叉口有一个废旧塑料管加工厂，没有办理

任何审批手续，是一家非法废旧塑料管加工厂。该厂每月断断续续生产10天左右，每天生产时间段为14时到17时30分；

生产时主要产生噪声污染，未采取降噪设施，没有废气和废水产生。

该车无牌照及手续，车主曾东民原在小江湖办事处承包拖运垃圾，因其现居住于双清区财政局大院内，所以就近将

车停靠在双清区政府机关路口。该车确实散发异味，对周边有一定影响。

2018年7月11日15时30分，我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环保局、迎春亭办事处等部门相关人员，通过查看两处排污口、

调阅各项运行资料以及环保局24小时在线监控记录进行实地调查核实：

武冈市污水处理厂有两处排放口，一处是污水经集中处理后，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类标准排入资江的出水口，全过程

有在线监测监控，运转正常达标；另一处是进水水量超过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能力时，按设计要求在进水处设置溢流口

（86号井）。当进水水量超过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行能力时，为确保污水处理厂设备安全、正常运行，通过溢流口将超过的部

分水量自动排入资水。

1.2018年7月10日，县环保局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正在安装污染防治设施。县环保局2018年6月14

日检查时发现部分制砂废水直排夫夷江，于当日对该公司立案查处。

2.2018年7月11日，县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和河道管理站联合对新宁县宏达建材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新宁县宏达建材有

限公司未经新宁县水利局审查同意私自新建入河排污口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

3.2018年7月11日，县卫计局对板桥村11组村民李隆学和9组村民李石清家中井水进行水质采样，并立即送疾控中心进

行水质分析，结果3天后才能出具。

4.回龙寺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1日在该公司军田口岸检查，两艘采砂船正在板桥村白沙洲院落和金龙村院落地段

生产作业，在采砂船尾头30米范围内水质稍有浑浊，但对地下水质应该没有造成影响，且村民饮用水井建设点位于河道

200米范围外。

2018年7月10日,我县组织水务局、卫计局、疾控中心、寨市乡政府等单位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
1.水源地选址问题。经查：寨市水厂水源地选址磨刀水，是根据当时寨市乡政府和村委会研究确定的。设计单位设计

时，县水务局委托绥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水源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该水源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水量满足供水要求，水源上游无人居住，农田全部抛荒。水源地选址合理。

2.管材质量不达标问题。经查：工程建设所用管材为PVC-M聚氯乙烯管，厂家是江阴市星宇塑胶有限公司产品，该公
司从2006年至2013年连续八年入选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材料设备产品信息年报。公司供货时提供了《产品出厂合格
证明》，管网运行时也没有出现自然爆破现象。供水有时不正常的主要原因有：老百姓拒交水费，部分群众经常不关龙头，
用水不节制，有的人甚至私自把水表拆了或与自家修建的自来水串连，让水白白浪费。寨市水厂没有建成前，寨市是由老
水厂从莳竹水抽水供水，每天用水量不到400吨。目前寨市水厂供水量每天不少于1000吨，但有时地势高的用户仍然缺
水，导致供水不正常。形成了“拒交水费—浪费水—供水不正常—拒交水费”的恶性循环。

3.水质的问题。经查：水厂投产运行后，县城乡水质检测中心多次对寨市水厂的供水水质进行检测，没有发现水质不
合格情况。2016年8月，东门村部分村民为了达到要求政府补偿的目的，在取水口上游本已弃耕荒芜的田地里挖鱼塘。鱼
塘关水时，水厂水源不足；鱼塘放水时，造成水资源浪费。鱼塘周期性关水、放水，造成水厂供水不正常。同时，到处乱挖鱼
塘，使得地下铜浸泥水浸出。群众意见非常大，要求将取水点上移，避开鱼塘和铜浸泥水。县水务局采纳了此意见，将引水
点上移了400多米，有效地避开了鱼塘和铜浸泥水。之后，部分村民在新的水源点上游又挖鱼塘，人为破坏饮用水源。因水
源水中有铜浸泥水，居民担心水质问题。为了打消居民对水质问题的疑虑，2017年2月21日，绥宁县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中
心委托绥宁县疾控中心对寨市水厂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出厂水、末梢水所检项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饮用水GB749-2006卫生标准。据测算水质消毒成本大约需要0.4元/吨。寨市水厂每天消毒费用约400元，用户拒
交水费，致使水厂无法正常运行。

4.原寨市镇水厂被政府责令停业的问题。经查：原寨市镇老水厂始建于1985年，在新水厂投产前，寨市镇供水是由原
寨市镇老水厂供水，从莳竹水取水至清水池直接供居民用水，日供水量约400吨，没有沉淀和消毒设施，供水水质没有保
障。当地居民强烈要求新水厂管网延伸覆盖原水厂所有供水区域，并多次向水务局和寨市乡政府提出诉求。原水厂经营
者也多次要求水务部门收购其水厂，并且为了达到被收购的目的多次对新水厂建设阻工，致使新水厂的管网建设无法顺
利推进。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县水务局、寨市乡政府和寨市镇老自来水厂经营者多次协商，2016年3月31日，绥宁县水利
建设管理中心和寨市老水厂签订了寨市老水厂管网收购协议。不存在被政府责令停业的问题。

（一）风机运行噪音扰民的问题。

2018年7月3日，区城管执法局和百春园街道对此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监测，“易发餐厅”噪音最高达71.2分贝，高

于白天60分贝的标准，责令其安装隔音设施。

2018年7月10日，区城管执法局和百春园街道再次到现场进行调查，“易发餐厅”的空调已停止使用，正在安装隔音

设施。

（二）油烟扰民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易发餐厅、苏记回民粉店、兰州拉面、新建回民餐厅四家店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设

备，已由第三方环保检测机构进行了抽样检测，全部合格。一膳生活已将厨房后的窗户全部封死，排气扇拆除。

（三）废水、潲水堵塞下水道的问题。

执法人员在现场反复做了排水测试，未发现苏记和一膳生活两家店有排水堵塞现象，且排水时均经过过滤。

经调查核实，武冈市湾头桥镇泻油村14组村道边，原为一水泥砖厂，现建有简易混凝土搅拌点一个，服务于村级扶贫

公路建设，为临时性质，未办理任何手续。

滨江办事处寒梅村原热电厂灰坝路上倾倒了大量生活、建筑垃圾，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高家村和寒梅村交界

处垃圾倾倒点属于火车站乡，也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

该水库承包人为兴隆社区居民唐卫龙，2010年签订了水库承包合同，承包水库至2035年。之前由于承包人投肥喂

养，对水库水质造成较大污染，导致下游群众意见颇大。按照年度退养计划，该水库应于2018年退养到位，经过区、乡、村

三级的共同努力，现水库承包人已经停止投肥喂养，但水库水质较差。

1.关于“开发山林，破坏生态”问题。经调查，该合作社开发面积13.24公顷，其中林地面积11.32公顷，森林类别为商

品林，开发范围内无生态公益林。根据《邵东县加快油茶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精神，经该合作社申请，县林业局于2017年

10月对其作出了“同意全垦整地，种植油茶”的审批。目前，开发区域内已整地。

2.关于“曾造成小型泥石流破坏村民房屋，平时周边尘土飞扬，严重污染空气”问题。经现场调查发现，该合作社整地

开发项目离附近居民房屋有30米左右的距离，现场没有发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的迹象。项目进口处有约10米的泥土路，

其它均为水泥路，路面没有发现泥土覆盖迹象。现场询问附近村民，没有强烈反映该合作社施工期间有尘土飞扬影响正

常生产生活的情况。

1.2018年7月10日，经调查核实：“某煤矿石厂”全名为洞口县石江镇恒大砂页岩矿场，该矿场于2011年8月取得采

矿许可证（证C4305252011087130119173），2017年3月10日在洞口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并在县国土局办

理了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证号不变，有效期2年零9个月。该矿场露天开采，无尾矿渣堆放场，存在生态破坏问题。

2.“无名砖厂”全名为洞口县树林环保型页岩砖厂，于2016年8月29日在洞口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该

砖厂于2017年7月进行改建，安装了脱硫设施、在线监控及粉尘吸尘器，并对生产厂区路面进行了硬化，现正在对原材料

堆放棚进行封闭围挡。至今仍在改建当中，从未生产。

经现场调查，尹集芳没有采矿许可手续，该采石场属非法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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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强制关闭。要求大禾塘街道办事处采取措施，

关闭该废旧塑料管加工厂。

2.加强巡查。大禾塘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社区加

强日常巡查，确保该厂关闭到位不反弹。县环保局加

大查处力度。

7月10日开始，石桥街道办事处政协联工委主任

马小科、副科级干部金庆喜会同环保站、城管办、社区

等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经工作人员耐心劝导，

曾东民终于答应移车，并于2018年7月12日中午把垃

圾车移走。

为防止污水处理厂出现污水直排、污染资江水

质问题，我市将加强污水处理厂督促监管力度，严格

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要

求，完善应急措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1.县环保局2018年6月15日对该公司下达了《责

令停止排污决定书》（新环停排[2018]20号）和《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新环责改字〔2018〕20号）。

2018年7月5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新环罚字

[2018]20号），处罚金额10万元，并责成该公司严格按

环评批复要求对生产废水进行循环使用，不得外排。

目前，该公司正在整改中。2.县水利局对新宁县宏达

建材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的通

知》（新水责停字[2018]1号）。新宁县宏达建材有限公

司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新兴制砂场和军田制砂

场已建成污水收集池，回收污水进行循环利用，没有

设置入河排污口。花亭制砂场非法设置了入河排污

口，现正在修建收集池和循环水利用设施。3.回龙寺

镇对该公司明确要求，在设施未整改到位且未经验收

通过之前，不得擅自开工生产。

1.水厂扩建工程未完成前，加强水厂管理，保证

水质合格。责成乡镇供水公司加强寨市水厂的管理工

作，坚持24小时有人值班，坚持水质消毒工作，加强职

工培训，规范操作；县疾控中心不定期对水质进行抽

检，确保水质合格。

2.加快寨市水厂扩建工程的建设进度，尽快完成

建设任务，彻底解决水质差，供水不正常问题。由县水

务局具体负责，四个月内完成扩建任务。县委督察室

一个星期督察一次进度，严格责任追究。目前项目进

展顺利，已选定了水源点和厂址，完成了初步设计，施

工图预算已通过财政评审，选定了招标代理公司，7月

11日发布了招标公告。各项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扩

建工程完工后，督促用户交纳水费，节约用水，从而彻

底解决寨市水厂水质差、供水不正常问题。

（一）风机运行噪音扰民问题：

1.要求该餐厅尽快安装好隔音设施。

2.在未安装好隔音设施和噪音检测达标前，不得

继续使用。

（二）油烟扰民的问题：

易发餐厅、苏记回民粉店、兰州拉面、新建回民餐

厅四家店油烟经净化后均已检测合格。一膳生活将厨

房后的窗户全部封死，排气扇拆除后，已不存在油烟

问题。

（三）废水、潲水堵塞下水道的问题：

要求苏记、一膳生活对潲水、废水进行更加严格

规范的处理。

1.责令混凝土搅拌点于7月13日前拆除生产设

施并完成场地清理工作。

2.该搅拌点股东唐武剑、邓射兵、刘峰作出书面

承诺，于2018年7月13日前对该搅拌点拆除到位。

截至7月12日12时，该混凝土搅拌点机械设备已

拆除到位并搬离，场内原材料正在清理中。

根据“属地负责、部门监管”的原则，灰坝路上的

大量垃圾由滨江办事处清运干净。高家村和寒梅村交

界处垃圾由火车站乡清运干净。2018年7月6日16时，

垃圾已经由滨江办事处和火车站乡清运完毕,并在入

口处修建围栏。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经

过对周边群众走访调查，此处垃圾都是零时以后随意

倾倒的，取证调查难度大。由于没有当场发现倾倒垃

圾的人员和车辆（无处罚对象），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无法对此案进行行政处罚。下一步将联合办事处

和社区工作人员不定时加强巡查。

茶元头街道已与水库承包人重新签订合同补充

条款，合同明确要求不得再投肥喂养，不得污染水质，

且负责搞好水库周边环境卫生，满足以上条件免除承

包人水库承包费用，否则无条件收回承包权。水库退

养公示牌、安全警示牌等已经补充安装到位。

1.责令该合作社对项目进口处的泥土路用砂石

铺盖，雨天作业时车辆进出场要冲洗轮胎，要安排专

人对水泥路面进行经常性清扫。

2.由周官桥乡人民政府负责加强日常巡查监管，

严禁夜间施工，严禁利用农业开发破坏生态环境。

1.2018年7月12日县环保局根据现场调查情况

对石江镇恒大砂页岩矿场下发了《责令停产决定书》

（洞环停字[2018]38号）文件，要求其立即停止生产。

2.要求该场对开采区进行平整，实行复绿工作和

规范整顿。

2018年7月10日下午，邵东县国土资源局联合界

岭镇人民政府，对涉事挖机进行了查扣。2018年7月11

日，邵东县国土局执法大队对此非法开采案进行了立

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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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五版)


